
主題精選：預告登記 📝 未讀

共收錄 4 篇文章。

1. 預告登記之意義與要件

發布日期: 2024-07-09

內文

預告登記係預為保全對於他人土地權利之請求權，而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及印

鑑證明，向該管登記機關所為之限制登記名義人處分其土地權利之登記。亦即保全權利之得喪

變更請求權之暫時性登記。

• (1) 須以他人已登記之不動產為對象(標的物辦竣登記)

• (2) 須為保全對不動產物權變動之債權請求權 預告登記係聲請保全下列請求權(土§79-1I)： A.

關於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。 B.土地權利內容或次序變更之請求權。 C.附條件或

期限之請求權。

• (3) 須經登記名義人之同意 聲請保全下列請求權之預告登記，應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之

同意書為之(土§79-1I、土登§137I)。

• (4) 須申請並登記完畢

注：本文圖片存放於 ./images/ 目錄下



2. 預告登記之塗銷

發布日期: 2020-10-15

內文

預告登記係預為保全對於他人土地權利之請求權，而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及印

鑑證明，向該管登記機關所為之限制登記名義人處分其土地權利之登記。其目的在阻止登記名

義人對於該土地為有妨害其請求權之處分。

然而，今日專欄提醒預告登記非永久有效、一勞永逸，仍應注意其塗銷情形如下：

1. 保全債權請求權實現。如債務履行、條件成就、期限到來，請求權人請求辦理正式登記。

2. 保全債權請求權無效、撤銷、契約解除或其他事由而塗銷。

3. 無效：如買賣契約無效，債權不發生，預告登記即失其依據，故應予塗銷。

4. 撤銷：依民法第412條規定，贈與附有負擔者，如贈與人已為給付而受贈人不履行其負擔

時，贈與人得請求受贈人履行其負擔，或撤銷贈與。因此，當父母贈與房地給子女並辦妥

預告登記，惟其增與負擔係要求子女需負擔撫養義務，當其未盡義務時，得撤銷該贈與，

並塗銷該預告登記。

5. 契約解除：買賣契約雙方合意解除，而同意塗銷。

6. 其他事由，如請求權罹於時效：依最高法院100年台上608號判決所示，預告登記旨既在

保全債權請求權之行使，如該請求權已消滅或確定不發生時，該預告登記亦已失其依據，

應予塗銷。故若該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請求權，已罹於15年時效而消滅，則該預告登記之目

的已無法達成，登記名義人可向法院主張塗銷預告登記。

7. 因徵收、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致塗銷。根據土地法第79條之1第3項規定，預告

登記，對於因徵收、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，無排除之效力。因此，發生徵收、

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時，預告登記將被塗銷。

第1、2點預告登記之塗銷，應提出原預告登記請求

權人之同意書(土登§146I)，或法院判決書，單獨塗

銷之。第3點則無須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之同意。

注：本文圖片存放於 ./images/ 目錄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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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預告登記之意義、申辦及繼承之處理

發布日期: 2020-09-24

內文

• 一、意義

首先，根據土地法第79條之1規定：聲請保全下列請求權之預告登記，應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

名義人之同意書為之： (一)關於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。 (二)土地權利內容或次序

變更之請求權。 (三)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。

預告登記為限制登記的一種，係預為保全對於他人土地權利之請求權，而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

名義人之同意書及印鑑證明，向登記機關所為之限制原權利人處分其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之登

記。其目的在阻止土地權利人對於該土地為有妨害其請求權之處分。因此，辦理預告登記後，

登記名義人如欲處分土地（包含移轉、設定他項權利等），是必須經過請求權人同意後，方得

為之。

一般實務上運用的不少，例如：

1. 預防一屋二賣。主要是有的交易時間拖的比較久，為免登記名義人遇到出更高價者，而先

行售出（登記簿所有權部之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：本筆土地在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請

求權人前，不得移轉予他人）

2. 父母登記在子女名下，預防子女偷賣或抵押

3. 合宜住宅避免人口戶轉售投機（內政部營建署明定合宜住宅承購人於簽訂買賣契約時，需

簽具「預告登記同意書」，同意自取得所有權登記之日起5年內（龜山A7）或10年內（板橋

浮洲），除繼承或依法強制信託外，不得將住宅及其基地出售、出典、贈與、交換或信託

移轉予他人。如有違反，願以承購房地原價85％之價格，移轉予請求權人中華民國(管理

機關：內政部營建署)，據以向地政機關辦理預告登記）

• 二、申請方式

附同意書者，由請求權人單獨登記。屬得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土地登記案件。

• 三、申請文件

• (一) 登記申請書。 (二)登記清冊。(同意書已載明土地、建物標示及權利範圍等資料者，免附

登記清冊) (三)登記名義人同意書。 (四)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。 (五)登記名義人身分證明文件及

印鑑證明。 (六)權利書狀。 (七)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。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6%B3%95%E7%AC%AC79%E6%A2%9D


其中，同意書中應敘明請求權人之姓名、請求權之類別、同意其預告登記之土地或建物之詳細

座落地號及權利範圍，同意人應具名並加蓋印鑑章。（同意書無公定格式，可參如下圖示：）

[圖片1]

[圖片2]

[圖片3]

• 四、申請規費

預告登記免登記費。

• 五、處理期限

一～二天。

• 六、處理流程

收件→審查→登簿(登錄)→發狀還件→異動→歸檔

• 七、登記簿

預告登記並不會於權狀上顯示，故如欲瞭解不動產有無被預告登記，必須申請登記簿謄本確

認，其多於所有權部之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：[圖片4]

• 八、效力

• (一) 預告登記在未塗銷前，登記名義人就其土地所為之處分，對於所登記之請求權有妨礙者

無效。學說上認為屬相對無效說，亦即如對登記請求權無妨礙者，應為有效。 例如，甲(登記

名義人)與乙(請求權人)設定預告登記後，甲今天欲要在土地上另行設定抵押權，只要經過乙同

意，即認對請求權無妨礙，是可以設定抵押的(參限制登記作業補充規定第2點)。 (二)預告登

記，對於因徵收、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之新登記，無排除之效力。係因公法上處分具公益

性，故大於私法上禁止處分效力。

• 九、一方死亡

• (一) 登記名義人死亡 民法第1148條規定「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承受被

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、義務。」亦即繼承人承受原登記名義人受處分限制之義務。

• (二) 預告登記之請求權人死亡 民法第1148條規定「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，除本法另有規定

外，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、義務。」亦即繼承人取得原屬被繼承人之預告登記請求

權。又預告登記保全之請求權係為債權非屬物權性質，與查封、假扣押等其他限制登記所保全

債權之請求權同，於請求權人死亡時，繼承人亦承繼該債權之請求權，無辦理繼承該請求權登

記之必要。惟為免損害繼承人之權益，除民法另有規定或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外，

倘繼承人認為有實際需要時，得由繼承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19條規定，檢具登記申請書件向

該管登記機關提出申請，經審查無誤後於土地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以「註記」為登記原因，

並於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名義後加註繼承人姓名。（內政部91年5月22日台內中地字第

0910005955號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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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圖片







4. 預告登記實例研習

發布日期: 2018-11-08

內文

甲向乙購買一筆林地，於未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前，辦理保全將來移轉請求權之預告登記，試

問： (一)若甲為外國人，可否辦理預告登記？ (二)乙之土地被徵收，預告登記能否與之對抗？

(三)預告登記未塗銷前，乙將其土地出租於丙，是否可行？日後，對甲有何影響？

【解答】

• (一) 土地法第17條第1項規定：「左列土地不得移轉、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：一、林地。

二、漁地。三、狩獵地。四、鹽地。五、礦地。六、水源地。七、要塞軍備區域及領域邊境之

土地。」準此，外國人對林地無權利能力。若甲為外國人不得辦理林地移轉保全之預告登記。

• (二) 土地法第79條之1第3項規定：「預告登記，對於因徵收、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

記，無排除之效力。」準此，甲之預告登記不能對抗土地徵收。

• (三) 預告登記屬於限制登記之一種。土地登記規則第136條第1項規定：「所稱限制登記，謂限

制登記名義人處分其土地權利所為之登記。」準此，限制登記僅限制處分，未限制管理、使

用、收益等。故乙將其土地出租（出租屬於管理行為）於丙，仍為法所許。

• (四) 日後，預告登記塗銷後，土地移轉於甲名

下，依民法第425條規定，丙之租賃仍存在於甲之

土地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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